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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促销人员合理地位探讨 

文章来源：中国旅游报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7-02-07   字体： [大 中 小]   
 

    2006年初，南方某城市旅游局下发文件，宣布成立该市的统合旅行社有限公司（化名），规定由该公司独

家承担本市国内旅游同业批发业务（该公司属私营企业）。其初衷是将所有来自目的地的省外旅行社派驻该市

的促销人员全部网罗进这家公司，以挂靠承包的方式开展各自的专线游批发业务。统合公司要求每个承包部门

交纳保证金30000元，并且每年上交6000元管理费。为加大执行力度，市旅游局还专门成立“市旅游市场综合治

理办公室”，与统合公司同址办公。凡不进入统合公司的外地旅行社促销人员，或与尚未进入统合公司的外地

旅行社促销人员进行业务往来的本地旅行社都要受到处罚。 

    该市旅游局出台此政策有着自己所理解的法律依据：《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旅行社不

得设立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等办事机构”，和第三十六条“（六）旅行社不得委托非旅行社单位或任何个

人代理或变相代理旅游业务”。旅游局认为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的促销人员是“非旅行社单位”的个人，

其办公场所属于“办事处”或“联络处”等违法机构，因而通过成立统合公司这一公司形式网罗进外地促销人

员，不仅可以规避法律上的障碍，而且可以在市场上产生一家营业额和业务流都巨大的超级旅行社，创造“全

国第一”。 

    事实上，这一做法不仅不受目的地旅行社的欢迎，也遭到了本地旅行社的抵制。原因要从目的地派驻客源

地促销人员的形成背景说起。 

    1996年《旅行社管理条例》制订之时，我国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规模较小，当时旅行社接待国内团体通常习

惯于组团社直接与地接社联系，而且当时国内游以团队游为主，组团社操作相对简单。从90年代后期起至21世

纪初近十来年的时间里，国内旅游蓬勃发展，游客出行散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客源地组团社遇到了游客三三

两两报名，出发日期不一，而由于人数太少，旅行社无法订到团体机票，无法享受团体房价、餐费等，从而不

能按通常的团体价格安排游客出行的难题。面对新问题，有的目的地旅行社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派出专门人

员长驻客源地，先与航空公司谈妥定期出发的团队价格，再向各组团社发布接待散客的计划信息，把由不同组

团社招徕的散客汇拢为一个团队统一出发。这种新的业务模式一经出现，便受到了组团社、航空公司的广泛欢

迎，同时解决了以前散客出游费用高、出行难的局面，又为派出的地接社增加了客源，产生了多赢的结果。这

种业务模式开始在全国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一种主要交易模式。 

    对于目的地派驻促销人员前往客源地，政府旅游部门持不同的态度。就目的地政府旅游部门来说，由于这

种模式增加了目的地接待人数，他们是鼓励本地旅行社多派人员前往客源地进行促销和服务的。但客源地政府

的旅游部门，态度却不一，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持“容忍”态度。对于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的促销人员不打击，甚至表示欢迎，鼓励与目的

地旅行社与本地旅行社合作（如深圳）。这种情况在全国占大多数。第二种持“监督”态度。有的地方尝试建

设一个统一的批发中心，要求所有的外地旅行社派出人员进场交易（如北京、广州、大连都有类似试验）。但

由于此举加大了促销人员开支，多数并不成功。第三种态度正如文章开头所描述城市的旅游部门态度一样，采

取“严厉打击”的政策。事实上，该市旅游局的做法本身有其不合法之处：旅游局一手扶持的统合公司的“专

线游承包挂靠”本身违反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三）旅行社不得以承包、挂靠或变相

承包、挂靠方式非法转让经营权或部分经营权”。另外，旅游局设立这样一家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旅行社、政

府部门与私营公司同址办公等也都缺乏法律依据。 

    当然，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促销人员也的确存在素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这些促销人员大致

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促销人员是目的地合法旅行社的正式员工，与派出社工作关系明确，手续齐全，业务流

程规范，代表派出社做外联促销业务，正式签订合同的主体仍然是促销人员派出社与组团社。这一类促销人员

占大多数。第二类促销人员不是目的地合法旅行社的正式员工，但他与某目的地合法旅行社签订了业务合作协

议，得到合法旅行社的委托，代表该家旅行社从事宣传促销工作。这类促销人员有可能与不止一家目的地合法

旅行社签订委托协议，有可能是多家。这类促销人员对组团社的业务有一定的风险，需要组团社谨慎辨别。第

三类促销人员则是没有得到合法旅行社的委托，却打着某家目的地旅行社的旗号进行活动，有时甚至骗取团款

而不兑现。这种情况在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但不是主流，只是个别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的促销人员的产生是国内旅游，特别是散客游蓬勃发展的

自然结果，体现了市场规律；促销人员在进行外联促销的同时，还给组团社进行报价、确认行程、接送客人、

送机票、上门收取剩余团款等服务，进一步优化了分工，对组团社与地接社都形成了良性的互补关系；绝大部

分促销人员所从事的业务活动加强了组团社与地接社的沟通，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游客，也促进了整个旅

行社行业，乃至旅游行业的发展。 

    对于这种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促销人员的业务模式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应该重视，并采取合

理的对策： 

    第一，实现促销人员登记制。促销人员中虽然有个别不守诚信的害群之马，但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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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棍子全部打死。应该规范秩序，承认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促销人员的合理存在，只不过需要实行登记

制度，所有促销人员需持目的地合法旅行社的相关证明到客源地进行备案。 

    第二，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甚至《旅行社管理条例》有关内容。自2005年9月起，国家旅游局

就已开始着手对包括《旅行社管理条例》在内的三部旅游法规的修订进行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借此机会，国

家旅游局可以重新考虑《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关“旅行社不得设立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等办事机

构”的条款，对于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并确认其合理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从法理

的原则上说，当法律并未明文禁止的行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作为《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上位法的《旅

行社管理条例》也并未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设立办事处等机构。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基于当时的现状，当新问

题出现时会发现立法不完善的地方是正常的，只要立法机构能顺应实践的发展，认真研究新问题，法律将变得

更加完善并更有效地规范实践活动。 

    第三，国家旅游局可以先从政策层面给予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的促销人员法律认可。目前全国大部分

旅行社由促销人员联络的这部分业务都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各地政府态度不一，给各地旅行社造成的影

响也不同。这对旅行社的竞争来说是不公平的，对旅行社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在《旅行社管理条例》

短期内还无法进行再次修订并实施之前，国家旅游局从政策层面先给予目的地旅行社派驻客源地促销人员合法

地位的明确说法是当务之急，也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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